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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項目表                                                                              單位：新臺幣/元 

商品名稱 保障內容 給付金額 

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註 1)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500 萬 

安達產物大眾運輸工具傷害保險附約(註 1.2.3) 1,000 萬 

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活動期間傷害保險附加條款(註 2) 1,000 萬 

安達產物特定天災意外事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註 2) 1,000 萬 

安達產物搭乘國內非大眾運輸事故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
款(註 2) 

1,000 萬 

安達產物個人配戴汽機車及自行車安全設備身故傷害保
險附加條款(註 2)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1,000 萬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醫療保險給付(實支實付型)傷害保險
附加條款(M) 

傷害醫療保險金  

(單一事故實支實付限額，收據正本申請理賠) 
最高 10 萬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一般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最高 90 日) 3,000/日 

加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最高 14 日)(含一般病房) 6,000/日 

燒燙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最高 14 日)(含一般病房) 12,000/日 

骨折未住院保險金 最高 9 萬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慰問金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住院慰問保險金 

（每次事故／住院治療達三日以上） 
3,000 元 

安達產物個人物品及錢財遭竊盜搶奪強盜損失保險(甲
型) 

個人物品損失(錢包/皮包/公事包等毀損滅失)(註 6) 最高 1.5 萬 

個人物品損失(住居所大門門鎖/鑰匙更換費用)(註 6) 最高 1.5 萬 

錢財損失(被脅迫於提款機提領現金、於提款機提領現金

後二小時內遭遇搶奪或強盜) 
最高 5,000  

安達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對於依照貿易、經濟制裁或其他法令禁止本公司提供保險者，

不予承保，亦不負擔賠付保險金及任何利益之責任。 

安達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安達產物自動續保附加條款(A3) 
【備註】 
1. 意外傷害無等待期。 
2. 所載「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活動期間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安達產物特定天災意外事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安達產物個人配戴汽機車及自行車

安全設備身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安達產物搭乘國內非大眾運輸事故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之保險金額，為已包含「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
害保險 」保險金額之總額。同時符合不同附加條款之約定者，僅給付其中一項金額較高之保險金。「安達產物大眾運輸工具傷害保險附約 」之保險
金額為已包含「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 」保險金額之總額。 

3. 「大眾運輸工具」是指領有合法營業載客執照，在以大眾運輸為目的下定時營運（含加班班次）於兩地間之固定路線，且對大眾開放之空中、水上、
陸上交通運輸工具。 

4. 「醫院」係指依醫療法規定領有開業執照並設有病房收治病人之公、私立及財團法人醫院。 
5. 被保險人未以全民健保身分診療或前往不具有全民健保之醫療院所，其費用依實際費用之 70% 為限，惟給付總額以保險單所記載的「每次實支實付

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為限。 
6.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對於每一次之損失，須先負擔本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自負額為損失金額之 10%。 
7. 上述各商品之保險範圍及各項給付內容，請詳各商品條款。 

【專案說明】 
⚫ 此項保險限專案申請人投保，承保年齡 20 足歲至保險年齡 70 歲。 
⚫ 保險效力自保險單上所載期間始日翌日零時起生效，為期一年。 
⚫ 職業等級：限 1-4 類。 

【注意事項】 
⚫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產品風險。 
⚫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 43.3%，最低 43.3%；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

訊，請洽本分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8號 10樓、免付費服務暨申訴專線電話：0800-339-899）或網站（https://www.chubb.com/tw)，
以保障您的權益。若對本保險商品或服務有所爭議，得向本公司、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或金管會保險局提出意見。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 本保險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本保險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保障。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

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欲查閱本分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至本分公司網站或來電 0800-608-989 索取。 
⚫ 本保險為非保證續保之保險商品。 
⚫ 本保險商品及簡介由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發行與製作，客戶應瞭解保險之給付義務僅係為保險公司之責任。 
⚫ 本商品內容、費率、保險給付(相關條件、年齡、金額等資格)與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保單條款規定為準，本簡介之內容僅供參考，本分公司保留

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 本保險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

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所稱之日間留院/日間照護。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商品文號】 

1. 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97.09.03 北增商字第 0970233 號函備查、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失能保險金】 

2. 安達產物大眾運輸工具傷害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12 日台財保字第 0920750406 號函核准、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大
眾運輸工具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大眾運輸工具失能保險金】 

3. 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活動期間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5.20 安達商字第 1000296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11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失能保險金】 

4. 安達產物特定天災意外事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3.03 安達商字第 1000088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06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失能保險金】 

TO：            先生/小姐     服務專員：                           安達服務專線： 0800-339-899 

TO：                   先生/小姐     服務專員：                    安達傳真電話：(02)8758-1346 

美商安達保險 –『守護平安 Plus 2.0』專案 

http://www.chubb.com/tw


計畫一 

 

                                                            第2頁，共 2頁                         DM 製作日期：113 年 8 月 1 日   

 

5. 安達產物個人配戴汽機車及自行車安全設備身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5.20 安達商字第 1000297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18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
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6. 安達產物搭乘國內非大眾運輸事故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5.20 安達商字第 1000294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17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
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7.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醫療保險給付（實支實付型）傷害保險附加條款(M): 113.09.18 安達商字第 1130404 號函備查【傷害醫療保險金】 
8.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99.03.05 北增商字第 0990097 號函備查、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一般

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加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燒燙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 
9.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慰問金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99.03.05 北增商字第 0990095 號函備查、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住院慰問保

險金】 
10. 安達產物個人物品及錢財遭竊盜搶奪強盜損失保險(甲型)：107.06.22 安達商字第 1070346 號函備查【個人物品損失保險、錢財損失保險】 
11. 安達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96.07.31 北增商字第 0960135 號函備查、112.02.09 依 111.8.30 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 號函修正 
12. 安達產物自動續保附加條款(A3): 108.05.21 安達商字第 1080281 號函備查【依主契約及其附加條款給付保險金】 
13. 安達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7.09.03 安達商字第 1070554 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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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項目表                                                                   單位：新臺幣/元 

商品名稱 保障內容 給付金額 

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註 1)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300 萬 

安達產物大眾運輸工具傷害保險附約(註 1.2.3) 600 萬 

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活動期間傷害保險附加條款(註 2) 600 萬 

安達產物特定天災意外事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註 2) 600 萬 

安達產物搭乘國內非大眾運輸事故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
款(註 2) 

600 萬 

安達產物個人配戴汽機車及自行車安全設備身故傷害保
險附加條款(註 2)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600 萬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醫療保險給付(實支實付型)傷害保險
附加條款(M) 

傷害醫療保險金  

(單一事故實支實付限額，收據正本申請理賠) 
最高 6 萬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一般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最高 90 日) 2,000/日 

加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最高 14 日)(含一般病房) 4,000/日 

燒燙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最高 14 日)(含一般病房) 8,000/日 

骨折未住院保險金 最高 6 萬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慰問金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住院慰問保險金 

（每次事故／住院治療達三日以上） 
2,000 元 

安達產物個人物品及錢財遭竊盜搶奪強盜損失保險(甲
型) 

個人物品損失(錢包/皮包/公事包等毀損滅失)(註 6) 最高 1.5 萬 

個人物品損失(住居所大門門鎖/鑰匙更換費用)(註 6) 最高 1.5 萬 

錢財損失(被脅迫於提款機提領現金、於提款機提領現金

後二小時內遭遇搶奪或強盜) 
最高 5,000  

安達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對於依照貿易、經濟制裁或其他法令禁止本公司提供保險者，

不予承保，亦不負擔賠付保險金及任何利益之責任。 

安達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安達產物自動續保附加條款(A3) 
【備註】 
1. 意外傷害無等待期。 
2. 所載「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活動期間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安達產物特定天災意外事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安達產物個人配戴汽機車及自行車

安全設備身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安達產物搭乘國內非大眾運輸事故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之保險金額，為已包含「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
害保險 」保險金額之總額。同時符合不同附加條款之約定者，僅給付其中一項金額較高之保險金。「安達產物大眾運輸工具傷害保險附約 」之保險
金額為已包含「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 」保險金額之總額。 

3. 「大眾運輸工具」是指領有合法營業載客執照，在以大眾運輸為目的下定時營運（含加班班次）於兩地間之固定路線，且對大眾開放之空中、水上、
陸上交通運輸工具。 

4. 「醫院」係指依醫療法規定領有開業執照並設有病房收治病人之公、私立及財團法人醫院。 
5. 被保險人未以全民健保身分診療或前往不具有全民健保之醫療院所，其費用依實際費用之 70% 為限，惟給付總額以保險單所記載的「每次實支實付

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為限。 
6.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對於每一次之損失，須先負擔本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自負額為損失金額之 10%。 
7. 上述各商品之保險範圍及各項給付內容，請詳各商品條款。 

【專案說明】 
⚫ 此項保險限專案申請人投保，承保年齡 20 足歲至保險年齡 70 歲。 
⚫ 保險效力自保險單上所載期間始日翌日零時起生效，為期一年。 
⚫ 職業等級：限 1-4 類。 

【注意事項】 
⚫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產品風險。 
⚫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 43.1%，最低 43.1%；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

訊，請洽本分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8號 10樓、免付費服務暨申訴專線電話：0800-339-899）或網站（https://www.chubb.com/tw)，
以保障您的權益。若對本保險商品或服務有所爭議，得向本公司、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或金管會保險局提出意見。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 本保險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本保險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保障。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

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欲查閱本分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至本分公司網站或來電 0800-608-989 索取。 
⚫ 本保險為非保證續保之保險商品。 
⚫ 本保險商品及簡介由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發行與製作，客戶應瞭解保險之給付義務僅係為保險公司之責任。 
⚫ 本商品內容、費率、保險給付(相關條件、年齡、金額等資格)與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保單條款規定為準，本簡介之內容僅供參考，本分公司保留

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 本保險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

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所稱之日間留院/日間照護。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商品文號】 

1. 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97.09.03 北增商字第 0970233 號函備查、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失能保險金】 

2. 安達產物大眾運輸工具傷害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12 日台財保字第 0920750406 號函核准、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大
眾運輸工具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大眾運輸工具失能保險金】 

3. 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活動期間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5.20 安達商字第 1000296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11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美商安達保險 –『守護平安 Plus 2.0』專案 
TO：            先生/小姐     服務專員：                           安達服務專線： 0800-339-899 

TO：                   先生/小姐     服務專員：                    安達傳真電話：(02)8758-1346 

http://www.chub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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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保險金】 
4. 安達產物特定天災意外事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3.03 安達商字第 1000088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06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失能保險金】 
5. 安達產物個人配戴汽機車及自行車安全設備身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5.20 安達商字第 1000297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18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

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6. 安達產物搭乘國內非大眾運輸事故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5.20 安達商字第 1000294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17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

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7.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醫療保險給付（實支實付型）傷害保險附加條款(M): 113.09.18 安達商字第 1130404 號函備查【傷害醫療保險金】 
8.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99.03.05 北增商字第 0990097 號函備查、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一般

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加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燒燙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 
9.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慰問金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99.03.05 北增商字第 0990095 號函備查、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住院慰問保

險金】 
10. 安達產物個人物品及錢財遭竊盜搶奪強盜損失保險(甲型)：107.06.22 安達商字第 1070346 號函備查【個人物品損失保險、錢財損失保險】 
11. 安達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96.07.31 北增商字第 0960135 號函備查、112.02.09 依 111.8.30 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 號函修正 
12. 安達產物自動續保附加條款(A3): 108.05.21 安達商字第 1080281 號函備查【依主契約及其附加條款給付保險金】 
13. 安達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7.09.03 安達商字第 1070554 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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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項目表                                                                    單位：新臺幣/元 

商品名稱 保障內容 給付金額 

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註 1)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100 萬 

安達產物大眾運輸工具傷害保險附約(註 1.2.3) 200 萬 

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活動期間傷害保險附加條款(註 2) 200 萬 

安達產物特定天災意外事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註 2) 200 萬 

安達產物搭乘國內非大眾運輸事故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
款(註 2) 

200 萬 

安達產物個人配戴汽機車及自行車安全設備身故傷害保
險附加條款(註 2)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200 萬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醫療保險給付(實支實付型)傷害保險
附加條款(M) 

傷害醫療保險金  

(單一事故實支實付限額，收據正本申請理賠) 
最高 6 萬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一般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最高 90 日) 2,000/日 

加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最高 14 日)(含一般病房) 4,000/日 

燒燙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最高 14 日)(含一般病房) 8,000/日 

骨折未住院保險金 最高 6 萬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慰問金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住院慰問保險金 

（每次事故／住院治療達三日以上） 
2,000 元 

安達產物個人物品及錢財遭竊盜搶奪強盜損失保險(甲
型) 

個人物品損失(錢包/皮包/公事包等毀損滅失)(註 6) 最高 1.5 萬 

個人物品損失(住居所大門門鎖/鑰匙更換費用)(註 6) 最高 1.5 萬 

錢財損失(被脅迫於提款機提領現金、於提款機提領現金

後二小時內遭遇搶奪或強盜) 
最高 5,000  

安達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對於依照貿易、經濟制裁或其他法令禁止本公司提供保險

者，不予承保，亦不負擔賠付保險金及任何利益之責任。 

安達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安達產物自動續保附加條款(A3) 
【備註】 
1. 意外傷害無等待期。 
2. 所載「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活動期間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安達產物特定天災意外事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安達產物個人配戴汽機車及自行車

安全設備身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安達產物搭乘國內非大眾運輸事故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之保險金額，為已包含「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
害保險 」保險金額之總額。同時符合不同附加條款之約定者，僅給付其中一項金額較高之保險金。「安達產物大眾運輸工具傷害保險附約 」之保險
金額為已包含「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 」保險金額之總額。 

3. 「大眾運輸工具」是指領有合法營業載客執照，在以大眾運輸為目的下定時營運（含加班班次）於兩地間之固定路線，且對大眾開放之空中、水上、
陸上交通運輸工具。 

4. 「醫院」係指依醫療法規定領有開業執照並設有病房收治病人之公、私立及財團法人醫院。 
5. 被保險人未以全民健保身分診療或前往不具有全民健保之醫療院所，其費用依實際費用之 70% 為限，惟給付總額以保險單所記載的「每次實支實付

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為限。 
6.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對於每一次之損失，須先負擔本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自負額為損失金額之 10%。 
7. 上述各商品之保險範圍及各項給付內容，請詳各商品條款。 

【專案說明】 
⚫ 此項保險限專案申請人投保，承保年齡 20 足歲至保險年齡 70 歲。 
⚫ 保險效力自保險單上所載期間始日翌日零時起生效，為期一年。 
⚫ 職業等級：限 1-4 類。 

【注意事項】 
⚫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產品風險。 
⚫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 41%，最低 41%；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

請洽本分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8號 10 樓、免付費服務暨申訴專線電話：0800-339-899）或網站（https://www.chubb.com/tw)，
以保障您的權益。若對本保險商品或服務有所爭議，得向本公司、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或金管會保險局提出意見。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 本保險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本保險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保障。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

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欲查閱本分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至本分公司網站或來電 0800-608-989 索取。 
⚫ 本保險為非保證續保之保險商品。 
⚫ 本保險商品及簡介由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發行與製作，客戶應瞭解保險之給付義務僅係為保險公司之責任。 
⚫ 本商品內容、費率、保險給付(相關條件、年齡、金額等資格)與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保單條款規定為準，本簡介之內容僅供參考，本分公司保留

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 本保險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

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所稱之日間留院/日間照護。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商品文號】 

1. 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97.09.03 北增商字第 0970233 號函備查、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失能保險金】 

2. 安達產物大眾運輸工具傷害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12 日台財保字第 0920750406 號函核准、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大
眾運輸工具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大眾運輸工具失能保險金】 

3. 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活動期間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5.20 安達商字第 1000296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11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美商安達保險 –『守護平安 Plus 2.0』專案 
TO：            先生/小姐     服務專員：                           安達服務專線： 0800-339-899 

TO：                   先生/小姐     服務專員：                    安達傳真電話：(02)8758-1346 

http://www.chubb.com/tw


計畫三 

 

                                                            第2頁，共 2頁                    DM 製作日期：113 年 8 月 1 日   

 

失能保險金】 
4. 安達產物特定天災意外事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3.03 安達商字第 1000088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06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失能保險金】 
5. 安達產物個人配戴汽機車及自行車安全設備身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5.20 安達商字第 1000297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18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

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6. 安達產物搭乘國內非大眾運輸事故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5.20 安達商字第 1000294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17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

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7.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醫療保險給付（實支實付型）傷害保險附加條款(M): 113.09.18 安達商字第 1130404 號函備查【傷害醫療保險金】 
8.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99.03.05 北增商字第 0990097 號函備查、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一般

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加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燒燙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 
9.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慰問金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99.03.05 北增商字第 0990095 號函備查、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住院慰問

保險金】 
10. 安達產物個人物品及錢財遭竊盜搶奪強盜損失保險(甲型)：107.06.22 安達商字第 1070346 號函備查【個人物品損失保險、錢財損失保險】 
11. 安達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96.07.31 北增商字第 0960135 號函備查、112.02.09 依 111.8.30 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 號函修正 
12. 安達產物自動續保附加條款(A3): 108.05.21 安達商字第 1080281 號函備查【依主契約及其附加條款給付保險金】 
13. 安達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7.09.03 安達商字第 1070554 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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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項目表                                                                              單位：新臺幣/元 

商品名稱 保障內容 給付金額 

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註 1)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500 萬 

安達產物大眾運輸工具傷害保險附約(註 1.2.3) 1,000 萬 

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活動期間傷害保險附加條款(註 2) 1,000 萬 

安達產物特定天災意外事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註 2) 1,000 萬 

安達產物搭乘國內非大眾運輸事故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
款(註 2) 

1,000 萬 

安達產物個人配戴汽機車及自行車安全設備身故傷害保
險附加條款(註 2)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1,000 萬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一般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最高 90 日) 3,000/日 

加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最高 14 日)(含一般病房) 6,000/日 

燒燙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最高 14 日)(含一般病房) 12,000/日 

骨折未住院保險金 最高 9 萬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慰問金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住院慰問保險金 

（每次事故／住院治療達三日以上） 
3,000 元 

安達產物個人物品及錢財遭竊盜搶奪強盜損失保險(甲
型) 

個人物品損失(錢包/皮包/公事包等毀損滅失) (註 5) 最高 1.5 萬 

個人物品損失(住居所大門門鎖/鑰匙更換費用) (註 5) 最高 1.5 萬 

錢財損失(被脅迫於提款機提領現金、於提款機提領現金

後二小時內遭遇搶奪或強盜) 
最高 5,000  

安達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對於依照貿易、經濟制裁或其他法令禁止本公司提供保險

者，不予承保，亦不負擔賠付保險金及任何利益之責任。 

安達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安達產物自動續保附加條款(A3) 
【備註】 
1. 意外傷害無等待期。 
2. 所載「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活動期間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安達產物特定天災意外事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安達產物個人配戴汽機車及自行車

安全設備身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安達產物搭乘國內非大眾運輸事故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之保險金額，為已包含「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
害保險 」保險金額之總額。同時符合不同附加條款之約定者，僅給付其中一項金額較高之保險金。「安達產物大眾運輸工具傷害保險附約 」之保險
金額為已包含「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 」保險金額之總額。 

3. 「大眾運輸工具」是指領有合法營業載客執照，在以大眾運輸為目的下定時營運（含加班班次）於兩地間之固定路線，且對大眾開放之空中、水上、
陸上交通運輸工具。 

4. 「醫院」係指依醫療法規定領有開業執照並設有病房收治病人之公、私立及財團法人醫院。 
5.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對於每一次之損失，須先負擔本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自負額為損失金額之 10%。 
6. 上述各商品之保險範圍及各項給付內容，請詳各商品條款。 

【專案說明】 
⚫ 此項保險限專案申請人投保，承保年齡 20 足歲至保險年齡 70 歲。 
⚫ 保險效力自保險單上所載期間始日翌日零時起生效，為期一年。 
⚫ 職業等級：限 1-4 類。 

【注意事項】 
⚫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產品風險。 
⚫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 43.9%，最低 43.9%；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

訊，請洽本分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8號 10樓、免付費服務暨申訴專線電話：0800-339-899）或網站（https://www.chubb.com/tw)，
以保障您的權益。若對本保險商品或服務有所爭議，得向本公司、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或金管會保險局提出意見。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 本保險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本保險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保障。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

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欲查閱本分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至本分公司網站或來電 0800-608-989 索取。 
⚫ 本保險為非保證續保之保險商品。 
⚫ 本保險商品及簡介由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發行與製作，客戶應瞭解保險之給付義務僅係為保險公司之責任。 
⚫ 本商品內容、費率、保險給付(相關條件、年齡、金額等資格)與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保單條款規定為準，本簡介之內容僅供參考，本分公司保留

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 本保險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

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所稱之日間留院/日間照護。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商品文號】 

1. 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97.09.03 北增商字第 0970233 號函備查、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失能保險金】 

2. 安達產物大眾運輸工具傷害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12 日台財保字第 0920750406 號函核准、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大
眾運輸工具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大眾運輸工具失能保險金】 

3. 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活動期間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5.20 安達商字第 1000296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11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失能保險金】 

4. 安達產物特定天災意外事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3.03 安達商字第 1000088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06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失能保險金】 

5. 安達產物個人配戴汽機車及自行車安全設備身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5.20 安達商字第 1000297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18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
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美商安達保險 –『守護平安 Plus 2.0』專案 
TO：            先生/小姐     服務專員：                           安達服務專線： 0800-339-899 

TO：                   先生/小姐     服務專員：                    安達傳真電話：(02)8758-1346 

http://www.chub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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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達產物搭乘國內非大眾運輸事故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5.20 安達商字第 1000294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17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
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7.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99.03.05 北增商字第 0990097 號函備查、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一般
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加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燒燙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 

8.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慰問金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99.03.05 北增商字第 0990095 號函備查、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住院慰問保
險金】 

9. 安達產物個人物品及錢財遭竊盜搶奪強盜損失保險(甲型)：107.06.22 安達商字第 1070346 號函備查【個人物品損失保險、錢財損失保險】 
10. 安達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96.07.31 北增商字第 0960135 號函備查、112.02.09 依 111.8.30 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 號函修正 
11. 安達產物自動續保附加條款(A3): 108.05.21 安達商字第 1080281 號函備查【依主契約及其附加條款給付保險金】 
12. 安達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7.09.03 安達商字第 1070554 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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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項目表                                                                              單位：新臺幣/元 

商品名稱 保障內容 給付金額 

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註 1)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300 萬 

安達產物大眾運輸工具傷害保險附約(註 1.2.3) 600 萬 

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活動期間傷害保險附加條款(註 2) 600 萬 

安達產物特定天災意外事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註 2) 600 萬 

安達產物搭乘國內非大眾運輸事故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
款(註 2) 

600 萬 

安達產物個人配戴汽機車及自行車安全設備身故傷害保
險附加條款(註 2)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600 萬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一般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最高 90 日) 2,000/日 

加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最高 14 日)(含一般病房) 4,000/日 

燒燙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最高 14 日)(含一般病房) 8,000/日 

骨折未住院保險金 最高 6 萬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慰問金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住院慰問保險金 

（每次事故／住院治療達三日以上） 
2,000 元 

安達產物個人物品及錢財遭竊盜搶奪強盜損失保險(甲
型) 

個人物品損失(錢包/皮包/公事包等毀損滅失) (註 5) 最高 1.5 萬 

個人物品損失(住居所大門門鎖/鑰匙更換費用) (註 5) 最高 1.5 萬 

錢財損失(被脅迫於提款機提領現金、於提款機提領現金

後二小時內遭遇搶奪或強盜) 
最高 5,000  

安達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對於依照貿易、經濟制裁或其他法令禁止本公司提供保險者，

不予承保，亦不負擔賠付保險金及任何利益之責任。 

安達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安達產物自動續保附加條款(A3) 
【備註】 
1. 意外傷害無等待期。 
2. 所載「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活動期間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安達產物特定天災意外事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安達產物個人配戴汽機車

及自行車安全設備身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安達產物搭乘國內非大眾運輸事故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之保險金額，為已包含「安
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 」保險金額之總額。同時符合不同附加條款之約定者，僅給付其中一項金額較高之保險金。「安達產物大眾運輸工
具傷害保險附約 」之保險金額為已包含「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 」保險金額之總額。 

3. 「大眾運輸工具」是指領有合法營業載客執照，在以大眾運輸為目的下定時營運（含加班班次）於兩地間之固定路線，且對大眾開放之空中、
水上、陸上交通運輸工具。 

4. 「醫院」係指依醫療法規定領有開業執照並設有病房收治病人之公、私立及財團法人醫院。 
5.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對於每一次之損失，須先負擔本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自負額為損失金額之 10%。 
6. 上述各商品之保險範圍及各項給付內容，請詳各商品條款。 

【專案說明】 
⚫ 此項保險限專案申請人投保，承保年齡 20 足歲至保險年齡 70 歲。 
⚫ 保險效力自保險單上所載期間始日翌日零時起生效，為期一年。 
⚫ 職業等級：限 1-4 類。 

【注意事項】 
⚫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產品風險。 
⚫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 43.9%，最低 43.9%；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

訊，請洽本分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8號 10樓、免付費服務暨申訴專線電話：0800-339-899）或網站（https://www.chubb.com/tw)，
以保障您的權益。若對本保險商品或服務有所爭議，得向本公司、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或金管會保險局提出意見。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 本保險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本保險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保障。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

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欲查閱本分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至本分公司網站或來電 0800-608-989 索取。 
⚫ 本保險為非保證續保之保險商品。 
⚫ 本保險商品及簡介由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發行與製作，客戶應瞭解保險之給付義務僅係為保險公司之責任。 
⚫ 本商品內容、費率、保險給付(相關條件、年齡、金額等資格)與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保單條款規定為準，本簡介之內容僅供參考，本分公司保留

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 本保險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

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所稱之日間留院/日間照護。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商品文號】 

1. 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97.09.03 北增商字第 0970233 號函備查、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失能保險金】 

2. 安達產物大眾運輸工具傷害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12 日台財保字第 0920750406 號函核准、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大
眾運輸工具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大眾運輸工具失能保險金】 

3. 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活動期間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5.20 安達商字第 1000296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11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失能保險金】 

4. 安達產物特定天災意外事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3.03 安達商字第 1000088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06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失能保險金】 

5. 安達產物個人配戴汽機車及自行車安全設備身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5.20 安達商字第 1000297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18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
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6. 安達產物搭乘國內非大眾運輸事故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5.20 安達商字第 1000294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17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

美商安達保險 –『守護平安 Plus 2.0』專案 
TO：            先生/小姐     服務專員：                           安達服務專線： 0800-339-899 

TO：                   先生/小姐     服務專員：                    安達傳真電話：(02)8726-3919 

http://www.chub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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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7.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99.03.05 北增商字第 0990097 號函備查、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一般

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加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燒燙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 
8.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慰問金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99.03.05 北增商字第 0990095 號函備查、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住院慰問保

險金】 
9. 安達產物個人物品及錢財遭竊盜搶奪強盜損失保險(甲型)：107.06.22 安達商字第 1070346 號函備查【個人物品損失保險、錢財損失保險】 
10. 安達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96.07.31 北增商字第 0960135 號函備查、112.02.09 依 111.8.30 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 號函修正 
11. 安達產物自動續保附加條款(A3): 108.05.21 安達商字第 1080281 號函備查【依主契約及其附加條款給付保險金】 
12. 安達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7.09.03 安達商字第 1070554 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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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項目表                                                                              單位：新臺幣/元 

商品名稱 保障內容 給付金額 

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註 1)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100 萬 

安達產物大眾運輸工具傷害保險附約(註 1.2.3) 200 萬 

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活動期間傷害保險附加條款(註 2) 200 萬 

安達產物特定天災意外事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註 2) 200 萬 

安達產物搭乘國內非大眾運輸事故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
款(註 2) 

200 萬 

安達產物個人配戴汽機車及自行車安全設備身故傷害保
險附加條款(註 2)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200 萬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一般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最高 90 日) 2,000/日 

加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最高 14 日)(含一般病房) 4,000/日 

燒燙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最高 14 日)(含一般病房) 8,000/日 

骨折未住院保險金 最高 6 萬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慰問金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住院慰問保險金 

（每次事故／住院治療達三日以上） 
2,000 元 

安達產物個人物品及錢財遭竊盜搶奪強盜損失保險(甲
型) 

個人物品損失(錢包/皮包/公事包等毀損滅失) (註 5) 最高 1.5 萬 

個人物品損失(住居所大門門鎖/鑰匙更換費用) (註 5) 最高 1.5 萬 

錢財損失(被脅迫於提款機提領現金、於提款機提領現金

後二小時內遭遇搶奪或強盜) 
最高 5,000  

安達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對於依照貿易、經濟制裁或其他法令禁止本公司提供保險者，

不予承保，亦不負擔賠付保險金及任何利益之責任。 

安達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安達產物自動續保附加條款(A3) 
【備註】 
1. 意外傷害無等待期。 
2. 所載「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活動期間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安達產物特定天災意外事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安達產物個人配戴汽機車

及自行車安全設備身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安達產物搭乘國內非大眾運輸事故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之保險金額，為已包含「安
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 」保險金額之總額。同時符合不同附加條款之約定者，僅給付其中一項金額較高之保險金。「安達產物大眾運輸工
具傷害保險附約 」之保險金額為已包含「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 」保險金額之總額。 

3. 「大眾運輸工具」是指領有合法營業載客執照，在以大眾運輸為目的下定時營運（含加班班次）於兩地間之固定路線，且對大眾開放之空中、
水上、陸上交通運輸工具。 

4. 「醫院」係指依醫療法規定領有開業執照並設有病房收治病人之公、私立及財團法人醫院。 
5.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對於每一次之損失，須先負擔本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自負額為損失金額之 10%。 
6. 上述各商品之保險範圍及各項給付內容，請詳各商品條款。 

【專案說明】 
⚫ 此項保險限專案申請人投保，承保年齡 20 足歲至保險年齡 70 歲。 
⚫ 保險效力自保險單上所載期間始日翌日零時起生效，為期一年。 
⚫ 職業等級：限 1-4 類。 

【注意事項】 
⚫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產品風險。 
⚫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 42.5%，最低 42.5%；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

訊，請洽本分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8號 10樓、免付費服務暨申訴專線電話：0800-339-899）或網站（https://www.chubb.com/tw)，
以保障您的權益。若對本保險商品或服務有所爭議，得向本公司、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或金管會保險局提出意見。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 本保險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本保險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保障。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

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欲查閱本分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至本分公司網站或來電 0800-608-989 索取。 
⚫ 本保險為非保證續保之保險商品。 
⚫ 本保險商品及簡介由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發行與製作，客戶應瞭解保險之給付義務僅係為保險公司之責任。 
⚫ 本商品內容、費率、保險給付(相關條件、年齡、金額等資格)與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保單條款規定為準，本簡介之內容僅供參考，本分公司保留

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 本保險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

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所稱之日間留院/日間照護。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商品文號】 

1. 安達產物人身意外傷害保險:97.09.03 北增商字第 0970233 號函備查、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失能保險金】 

2. 安達產物大眾運輸工具傷害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12 日台財保字第 0920750406 號函核准、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大
眾運輸工具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大眾運輸工具失能保險金】 

3. 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活動期間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5.20 安達商字第 1000296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11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失能保險金】 

4. 安達產物特定天災意外事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3.03 安達商字第 1000088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06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失能保險金】 

5. 安達產物個人配戴汽機車及自行車安全設備身故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5.20 安達商字第 1000297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18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

美商安達保險 –『守護平安 Plus 2.0』專案 

TO：            先生/小姐     服務專員：                           安達服務專線： 0800-339-899 

TO：                   先生/小姐     服務專員：                    安達傳真電話：(02)8758-1346 

http://www.chub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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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6. 安達產物搭乘國內非大眾運輸事故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100.05.20 安達商字第 1000294 號函備查、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1017 號函備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

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7.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99.03.05 北增商字第 0990097 號函備查、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一般

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加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燒燙傷病房住院日額保險金】 
8. 安達產物意外傷害住院慰問金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99.03.05 北增商字第 0990095 號函備查、113.09.27 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令修正【住院慰問保

險金】 
9. 安達產物個人物品及錢財遭竊盜搶奪強盜損失保險(甲型)：107.06.22 安達商字第 1070346 號函備查【個人物品損失保險、錢財損失保險】 
10. 安達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96.07.31 北增商字第 0960135 號函備查、112.02.09 依 111.8.30 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 號函修正 
11. 安達產物自動續保附加條款(A3): 108.05.21 安達商字第 1080281 號函備查【依主契約及其附加條款給付保險金】 
12. 安達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7.09.03 安達商字第 1070554 號函備查 
 


